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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注册外资企业和分公司（代表处）程序示意图 

 

 

外国文件需要译成吉语或俄语并经公证和认证 

 

 

向吉尔吉斯坦司法部事先核准设立公司的名称，以避免与其他公司

名称冲突 

 

 

营业范围属于规定的特殊行业时应通过国家审批程序取得有关许

可（许可证） 

 

 

                                                               

 

 

 

 

 

 

 

  

 

 

 

注册所需文件：申请表格（按照政府批准格式）、发起人设立公司书面决议（吉语和俄语）、

外国公司注册地所在国的国家法人登记薄摘录或其他有效存续法人的证明（签发之日起不超

过 6个月），自然人发起人应提交身份证明的复印件，外资企业或分支机构负责人身份证明复

印件，注册法人或分支机构代理委托书; 

注册外资企业所需文件： 

- 确认的公司章程（吉语和俄语公司名称；法定地址；发起

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或者企业名称全称、住所或地址；注册

资本金额及股东股份比例；执行机构总经理姓名；而对规定

的公司还要填写经营范围和经营目的）三份； 

- 设立合同（两个或两个以上股东）； 

- 如发起人一方是国有企业（机构），应取得所有权人或吉国

授权政府机构的同意; 

分公司（代表处）所需文件： 

－分公司（代表处）确认的章

程，两份； 

－国外母公司注册证书复印

件; 

向吉国授权登记机关提交所准备的注册文件。吉国注册企业法人原

则是“单一窗口”，是指吉国授权登记机关注册企业法人和分支机

构同时办理税务机关纳税登记、统计局登记、社会资金登记手续; 

支付国家注册费 

领取国家注册证书、纳税人识别号、全国企业与组织机构分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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